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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399   证券简称：抚顺特钢 公告编号：临 2025-002 

抚顺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股东权益变动完成过户登记及解除质押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不

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

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本次股份完成过户登记后，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沙钢集团”）持有抚顺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股

份 304,200,000股，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。东北特殊钢集团股份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东北特钢”）持有公司股份 275,876,444 股，宁波

梅山保税港区锦程沙洲股权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锦程沙洲”）

持有公司股份 11,434,500 股。上述主体均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沈彬先

生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企业，系一致行动人。 

 东北特钢及其一致行动人共持有公司股份 591,510,944股，占

公司股份总数的 29.99%。本次解除质押后，东北特钢及一致行动人

质押公司股份总数 275,876,444股，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46.64%，

占公司总股本的 13.99%。 

公司股东东北特钢与沙钢集团已于近日签署《质押证券处置协

议》，东北特钢将质押给沙钢集团的 50,000,000股公司股份通过质押

证券处置过户的方式转让给沙钢集团抵偿部分借款，具体内容详见公

司于 2025 年 1 月 15 日披露的《关于股东权益变动暨第一大股东变更

的提示性公告》（临：2025-001）。根据协议约定，东北特钢于 2025

年 1 月 16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上

述 50,000,000 股公司质押股份的过户登记，具体情况如下： 

一、质押股份过户登记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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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年 1 月 17日，公司收到东北特钢及沙钢集团的通知，东北

特钢持有的 50,000,000 股公司股份已通过质押证券处置过户方式登

记至沙钢集团名下，相关手续已办理完毕，并于同日取得中国证券登

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《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》,该股份所对应

的质押效力在过户登记完成后自动解除。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东北特钢、

沙钢集团及锦程沙洲的持股情况如下： 

股东名称 
权益变动前 变动情况 权益变动后 

数量（股） 比例（%） 数量（股） 比例（%） 数量（股） 比例（%） 

东北特钢 325,876,444 16.52 -50,000,000 2.54 275,876,444 13.99 

沙钢集团 254,200,000 12.89 50,000,000 2.54 304,200,000 15.43 

锦程沙洲 11,434,500 0.58 - - 11,434,500 0.58 

合计 591,510,944 29.99 - - 591,510,944 29.99 

二、本次解除质押具体情况 

股东名称 东北特钢及一致行动人 

本次解除质押股份（股) 50,000,000 

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8.45% 

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2.54% 

解除质押时间 2025年 1月 17日 

持股数量（股） 591,510,944 

持股比例 29.99% 

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（股） 275,876,444 

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46.64% 

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3.99% 

三、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

截至公告披露日，东北特钢及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： 

股东名称 
持股数量

（股） 

持股

比例

（%） 

解除质押前

累计质押数

量（股） 

解除质押后

累计质押数

量（股） 

占其

所持

股份

比例

（%） 

占公

司总

股本

比例

（%） 

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

已质押

股份中

限售股

份数量 

已质押

股份中

冻结股

份数量 

未质押

股份中

限售股

份数量 

未质押

股份中

冻结股

份数量 

沙钢集团 304,200,000 15.43 0 0 0 0     

东北特钢 275,876,444 13.99 325,876,444 275,876,444 100 13.99 0 0 0 0 

锦程沙洲 11,434,500 0.58 0 0 0 0     



 

3 

 

合计 591,510,944 29.99 325,876,444 275,876,444 46.64 13.99 0 0 0 0 

特此公告。 

抚顺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二五年一月十八日 


